
利未記提要  
 

 壹、書名 

     本書書名「利未記」並非本書原有的名稱，乃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按本書內容所起的名稱。顧名思

義，本書多提到有關祭司的事宜，而祭司是由利未人擔任的。其實，本書的希伯來文名稱，是按本書首

節第一個字「Vayich-rah」稱呼的，意思是「並且神呼召」或「神呼叫」。神在會幕中呼叫摩西，要他

將神的吩咐轉告全體以色列人，使他們都能認識並遵行律法，這是本書中最主要的教訓。 

  
貳、作者 

     本書是「摩西五經」中的第三本，一般公認作者乃是摩西。本書中多次提到「你曉諭以色列人」或

「耶和華曉諭摩西…並以色列眾人」。 

  

叁、寫作時地 

     按照本書的內容，大約是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二年的正月一日，當會幕建立之時(參出四十 2，

17；利一 1)開始，至二月二十日，他們離開西乃曠野(參民十 11~12)為止，大約共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神在會幕中向摩西說話，而由摩西將神的話語記錄下來，故本書的寫作地點就在西乃曠野。 

  

肆、主旨要義 

     神親自呼召祂所救贖的子民，叫他們來親近祂自己。而神是聖潔的，故人若要親近祂，就必須是聖

潔的，否則無人能來到神面前(參利十一 44~45；來十二 14)。由於人是有罪的，故需不斷經由祭司獻祭

並取用祭牲的血，才能贖罪，成為聖潔的人，蒙神悅納。這樣，人才能親近神，敬拜祂並與祂交通來往。 

  

伍、寫本書的動機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教導神的選民，使他們知道如何才能符合神的要求，而成為聖潔；如何繼續過

聖潔的生活，而與世俗有所分別，成為聖潔的國度。為著上述的緣故，本書重在傳授獻祭制度和律法的

條例，使選民一面認識並對付罪，才能有聖潔的地位；另一面認識並遵守禮儀規條，才能有所分別，過

聖潔的生活。 

  

陸、本書的重要性 

     我們新約的信徒，若要親近、敬拜並事奉神，名副其實的作個「君尊的祭司」(彼前二 9)，蒙神喜悅，

便須明白本書。不止如此，我們得救之後，乃是與眾聖徒一同成為「聖潔的國度」(彼前二 9)，我們如

何才能從世俗中聖別出來，且繼續不斷地維持聖別的地位，過聖潔的生活，也必須明白本書。此外，本

書中有許多屬靈的預表和象徵，將神的心意向我們啟示出來，所以我們若要進入屬靈的實際，也需要藉

助於本書。 

  

柒、本書的特點 

     一、本書特多直接引述神的話，載明「耶和華曉諭(或吩咐、說等)」至少有六十六處，甚至在結束一

段話語時，強調「我是耶和華」，約有四十三次。 

     二、本書特多記載律法的條例，舉凡獻祭、祭司、食物、生產、患病、節日、淫亂、潔淨、為人、

處事、許願等，均有詳盡的條例。 



     三、本書中的律法條例，除了祭物、獻祭、祭司、守節等宗教生活之外，又顧到百姓日常的家庭生

活和社會生活，屬靈和屬世兩方面平衡且周到。 

     四、本書在各種條例中，特別為民中的窮人著想，例如無力獻牛羊等祭物時，可改獻鳥；又如安息

年、禧年、借貸、贖產、贖奴等條例，均顧到窮人。 

     五、本書中充滿了基督的預表，許多的事物和細節，用來預表和強調基督的某項特性和特徵，我們

需要細心才能發掘出來。 

     六、本書中的各種預表和象徵，也清楚表明了救贖各方面的意義，使我們對於神所安排的救恩有正

確且詳盡的認識。 

     七、本書是舊約聖經中少數的幾卷，沒有收納詩歌的體裁(它們是：路得記、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哈該書、和瑪拉基書)。 

  

捌、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舊約聖經中的「出埃及記」、「民數記」和「申命記」除了重述本書的部分律法條例之外，另又記

載了更詳盡的補充條例，可視為本書的輔助說明。新約聖經中的「希伯來書」可視為本書的屬靈應用和

解釋。 

  

玖、鑰節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十

一 45)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

所以能贖罪。」(十七 11)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的民。」(二十 26) 

  

拾、鑰字 

     「獻祭」、「血」、「贖罪」等同類字詞達數百次之多。 

     「聖潔」、「成聖」、「分別」等同類字詞達一百次以上。 

  

拾壹、內容大綱 

     一、五種祭和祭司的條例 (一至十章) 

              1.    五種祭和獻祭條例 (一至七章) 

              2.    祭司任職條例 (八至十章) 

     二、聖民潔淨的條例 (十一至二十二章) 

1. 潔與不潔的條例 (十一至十五章) 

2. 血與贖罪的條例 (十六至十七章) 

3. 人際關係的條例 (十八至二十章) 

4. 祭司與聖物聖潔的條例 (二十一至二十二章) 

      三、節期的條例 (二十三章) 

      四、其他條例和警告 (二十四至二十七章) 

  
 
 
──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利未記書註解  https://www.ccbiblestudy.org》 


